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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楚年，当年在汶川大
地震中勇救 7 名同学，与林
浩等一起被评为全国“抗震
救灾英雄少年”，成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被免
试招进重点中学读书。然
而，成名后他借着自己的名
气，声称可以通过自己所谓
的“关系”，帮人找空姐工
作、帮人就读重点中学、购
买驾照等，被控诈骗了21人
共 46.3 万元。（相关新闻见
今日本报AA05版）

时间老人最富有魔力，
仅仅数年时间，曾经的汶川
抗震“小英雄”雷楚年，现在
却成了法庭上的犯罪嫌疑
人。英雄光环之于他的影
响，一举成名后的难以自制，
有关英雄何以堕落的讨论，
注定短时间内难以冷却，而
雷楚年本身的善与罪，也成
了一个热烈交锋的话题。

围观“小英雄”受审，反
思是必要的。但做过分的
标签化联想，试图还原其蜕
变的整个心路历程，却又是
荒唐的。一个亟须厘清的
常识是，雷楚年一类的道德
英雄，仍难以超越普通人的
道德自我约束，雷楚年之所
以能成为那个勇于救人的
模范，并非基于其总的道德
水平超乎常人，而是在他人
生命置于危险时，雷楚年比

常人更多一份勇气。但勇
气终究只是勇气，并未说明
这个孩子在其他方面有着
怎样的水准。因救人而一
夜成名，因救人而上重点高
中，是社会力量对于勇敢者
的正面褒奖，但与之而来的
过分热捧，标签化其救人轨
迹，刻意塑造道德完人形
象，却超出了应有的鼓励范
围。对于成年人而言，这样
的过分鼓励都可能迷失心
智，更何况一个一夜成名彼
时却未成年的孩子。

雷楚年受审，有关他如
何诈骗他人、伪造证件的种
种细节一并浮出了水面。
人们惊讶于雷楚年的失守，
谈 论 其 连 女 友 都 骗 的 行
径。之于雷楚年而言，这样
的反差可能并不意外，与昔
日的光环相比，这种反向的
人气像是另一种光环，仍旧
处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只是
这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天堂
堕入地狱，从道德高地坠入
道德洼地。他的罪与他的
恶成了一个恶的标本，一个
关乎道德英雄如何走向堕
落的标本，一如他的救人曾
成为英雄的象征，标签化的
解读再度奔袭而来，至于少
年何以堕落，很难真正被围
观者所关心，他们所熟悉和
谈论的仅仅是聚光灯下的

那个雷楚年。
对雷楚年案的围观，应

该 走 出 这 样 的 标 签 化 路
数。导致雷楚年走向堕落，
很大程度上，这种贴标签的
思维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雷楚年昔日救人当然可以
称之为英雄，但这不代表这
个英雄是毫无瑕疵的。与
雷楚年打交道的那些人，如
果不是这么信任光环的力
量、关系的魔力，很难说会
忽视雷楚年话语上的漏洞，
上了他的当。更退一步说，
假使雷楚年的光环真的带
来了权力的影响，办成了
事，这些受害者亦不会就此
将他告上法庭。换言之，围
绕在雷楚年身上的罪与善
的观念交锋，本身就存在一
种错误的是非观，反思此
事，宜需从纠正这种恶劣的
社会风气开始。

雷楚年还是一个青年，
其今后还有很长的人生道
路要走。救人是其生命中
璀璨的一页，受审是其人生
里关于道德底线的一次补
课。前者不说明雷楚年没
有违法的可能，后者亦不能
否定其曾经的壮举。以此
而论，围观者更该认识一个
真实的雷楚年，给这个青
年一次矫正自我的机会。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近日，陕西省丹凤县人李磊
把捡到的古剑用报纸包起来送到
了该县文化执法大队。事后，李
磊的好多同事都认为他笨，捡到
宝贝还上交了。尽管当时有人愿
出十多万元来买这把古剑，但李
磊说，他经常看一些法制类节目，
知道文物是国家的，所以他就毫不
犹豫地上交了。为此，丹凤县文广
局为李磊颁发了荣誉证书，奖励了
500元。（11月3日《华商报》）

3000年前的战国楚剑非常珍
贵，能将捡到的宝贝上交是遵法
守法之行为，对这一行为理当进
行奖励。虽说当地相关部门给其
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但500元显
然太少。

从捡到之后上交的成本来看
也花费不少：得请人鉴别是真是
假，还得抽出时间到专门的机构
去办手续，这来来回回单从时间
上来说就耽误不少，按照现行的
日收入，少说一天也得有百多元，
这 500 元只能说是对其误工的补
贴，何来奖励？

诚然，能将古剑主动上交，原
意就不是为了奖，是为了保护国
家的财产，但作为单位来说，并不
能因个人主动上交就轻易地打
发对方。给予适当的奖励，不仅
是对上交者的一种褒扬，也是以
此为例，激发更多的人主动将文
物上交，在更大的范围内使文物
不流失，似此略微表示一下，其他
人将怎么看？

文物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人
捡到或者挖到都不能占为私有，
这点不容置疑，但是上交并非就
是照单签收，还得进行奖励，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规定：
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缴，使
文物得到保护的，由国家给予适
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这
个“适当”应该是比起所付出的时
间成本及费用成本要大，而且根
据文物的级别区别对待。“有人愿
出十多万元来买这把古剑”这说
法是真是假可以忽略，但是最起
码得通过文物专家进行评估，市
场价是多少，然后根据总价值按
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奖励，这个应
该不会难。现今电视上鉴宝专家
时有出现，作为个人上交的文物
更应该进行价格评估，如此，既能
反映出上交者的贡献，又能有个
比照给予合理的奖励。

捡到古剑上交也是一种拾金
不昧的行为，而此种拾金不昧价
值更高，尤其是现今一些人在文
物问题上还存在私藏，甚至乱盗
乱挖的语境下，更应提倡文物保
护意识。重视文物保护有很多
种，其中给予上交文物者进行物
质奖励也是其中的一种，而该奖
励的不奖励或者打折扣，其实也
是一种漠视，说起来重要，而实际
上却打着小气算盘，此种斤斤计
较反而失去更多，有碍于献宝人
积极性的调动。
□罗瑞明

■街谈■个论

今年前三季度，在管理
费用下降的同时，越来越多
的央企选择了“隐藏”业务
招待费，相关数据和科目已
彻底消失在财务报表中，部
分央企财报中的“其他”科
目的金额却在大幅增加。
（11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

说起央企招待费，人们
往往会联系到公款吃喝玩
乐，所以，公众对居高不下、
动辄几亿、数十亿的招待费
诟病已久，并屡屡口诛笔
伐，这让一些央企颜面尽
失，难以招架。

所以，这些年来，一些
央企变得狡猾起来，在招待
费“做账”上颇费脑筋和周
折，像玩魔术般，将招待费

“化小”或“化为乌有”。比
如，2013 年，中国铁建曝出
8.37 亿元天价招待费，而
2014年年初，中国铁建等近
四成央企却隐去了这一数
据。那么，一些央企的招待
费“去哪里”了呢？

其实，从财务报表中的
一些数据和科目中就能看
出一些端倪——央企招待
费“瘦身”或“隐身”了，但

“其他”科目却大幅增加。
至此，一切都明了了：原来，
一些央企大玩“偷梁换柱”
的伎俩，通过腾挪转换的方
式，让招待费在账面上“隐
身”，而摇身变成“其他”科

目了。也难怪乎有人讥讽：
“其他”科目是个“筐”，违法
乱纪的、见不到阳光的、怕
媒体和公众口诛笔伐的都

“潜伏”在“其他”科目了。
“其他”科目是什么科

目？除了行业内知情人、除
了专门的审计部门，其他人
包括媒体和公众也只能猜、
但不能“乱说”了。为啥？
因为看“其他”科目，如同雾
里花、镜中月，不得其详。
没有真凭实据，又何来评
说乃至谴责和监督呢？从
这个角度审视，一些央企实
在是高！

不 过 ，让 招 待 费“ 隐
身”，让“其他”科目增容、增
加，套用“法无禁止即可为”
这句时髦话，人家可能并不
违规违纪。这就如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的：因为根据会
计准则规定，业务招待费用
通常在管理费用列示。在
会计科目中，招待费是指
企业为生产、经营合理需
要而支付的应酬费用，但
哪些费用算招待费，并无
明确规定。

不管相关政策规定得
多么模糊、模棱两可，但过
去的约定俗成，以及寻常人
对招待费的理解，将招待费
算进“其他”科目“隐身”，恐
怕也过于牵强附会。尤其
是，像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宴

请、工作餐、参观、赠送纪念
品等开支，若是列入“其他”
科目，这是自欺欺人，可以
糊弄自己，但糊弄不了公众
和媒体，尤其是糊弄不了审
计、纪检等专业职能部门。
除非一些央企用假发票或
是做假账，而这些行为则明
显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着意关注和在意央企
花费多少招待费，既是公众
诉求也是践行中央“八项规
定”、“反四风”的具体要
求。招待费必须降下来，必
须符合法律政策和制度要
求，这是今天和将来央企必
须遵循的底线和要求。但
是，一些央企阳奉阴违，拿
政策法律为儿戏，藐视民
意，在招待花费上我行我
素，甚至使用障眼法规避社
会各界的监督，所有这些，
是不容持续的违规违法行
为，必须叫停和自纠。

面对央企让招待费普
遍“隐身”的新伎俩，包括审
计部门在内的相关部门，更
应该及早查缺补漏，以弥补
政策规定上的瑕疵和纰漏，
并要给央企“立规矩”，不许
将招待费人为、刻意“潜伏”
到“其他”科目中，意图瞒天
过海，欺上瞒下。但愿在未
来，这样蹩脚的闹剧别再故
伎重演。
□惠铭生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增一个硕士专业方向——“文
学创作”，并聘请格非、严歌苓、李
洱等知名作家出任学生导师。此
前，北大、复旦等名校也曾开设写
作专业，但高调喊出“培养作家”
的，北师大还是独一家。（11月3
日《人民日报》）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文学
创作”研究生的确充满了诱惑。

一者，北师大是第一家喊出
“培养作家”的，复旦和北大尽管
也有写作方面的课，但培养的基
本是应用型写作，而北师大的此
类研究生，不仅头衔明晃晃的，毕
业后去作协拿工资的机会也比
复旦和北大多；二者，“双导师
制”师资规模雄厚，李敬泽、格非、
严歌苓等做学生导师，换句话说，
也就无形中借助了名作家的资
源，直接升级为圈内人士，凭借这
层关系发表文章和开拓文坛，真
是顺风顺水。因此，对于选中的
考生个人来说，利好是不用赘言
的。但问题是，这硕士点的设立
花的是国家的钱，专业点的设立
除了上述种种，还必须考虑培养
出来的作家能否产生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如何呢？真是不敢
说了，听这些校方说的好处：氛
围、发文章平台、积累啊都是虚
的，充满的是急功近利。而校方
所谓的“作家需要被发现，我们就
是要做好这样一个平台”更是让
人发笑，你把这个干了，不是抢作
协的饭碗吗？作协不仅养了那么

多职业作家，还选了很多的签约
作家，每月领工资，这么好的环
境也没培养出几个大师来啊。更
难说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至于把书卖到国外并卖
得好的作家，恐怕没几个吧？

“培养作家”，诺贝尔文学奖
笑了，如果作家可以通过学校培
养，那么，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岂非可以批量生产？尤其是大师
级作家的产生，靠天分，不是抱着
成为作家的梦想就可以的。而知
名作家的产生，更是在数以万计
的写作爱好者中产生，用生物学
概念叫做，乱枪打鸟法。没有大
量的技术，凭借选中的那几个研
究生就高喊培养作家的口号，真
是让人感觉这是在做“大跃进”的
梦了。更重要的是，知名作家就
一定能够带出好的徒弟来吗？恐
怕从来就没有这个说法，相声、鞋
匠等行当确实可以通过师傅带徒
弟的手法来传艺，学者也可以通
过这一方式传播学问，因为其都
是知识和技艺的积累。写作恰恰
考的不是技艺，更多凭的是天分
和长年累月的生活积累。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增
“文学创作”硕士专业方向，更多
的像是在玩弄概念，吸引眼球，是
在专业就业形势严峻下的乱创
新而已。“学校培养郎朗可以，培
养个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
基我看看？”网友的类比倒是一
语中的。
□刘义杰

央企招待费“隐身”能糊弄得了谁？ “培养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笑了
■个论 ■街谈


